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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《国家粮食流通

统计制度》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

国粮办检〔2016〕187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，中国储备

粮管理总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航工业集团公司：

为进一步落实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粮食流通统计工作职责，

督促各类粮食企业严格履行报送粮食流通统计报表义务，确保

统计数据真实可靠，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

国家粮食局决定在全国开展《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》执行情

况专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按照《国家粮食局印发<关于深化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改革的

实施意见>和<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>的通知》（国粮调〔2014〕

252 号）、《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提高粮食统计基础数据质量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粮调〔2016〕58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重点

检查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统计职责落实情况

1.粮食流通统计机构、编制和经费落实情况。粮食统计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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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是否已实行归口管理，未实行归口统一管理的是否明确了统

计牵头单位；是否按规定配备了统计人员、指定了统计负责人、

明确了分管统计工作的局领导；统计调查经费是否列入地方财

政经常性预算。

2.指导粮食企业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情况。省级粮食行政管

理部门是否制定了全省统一的粮食经营台账格式；市、县级粮

食行政管理部门是否及时将粮食经营台账印发各粮食企业，并

指导企业正确填写。

3.指导粮食企业通过网络直报统计报表情况。粮食企业通

过“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”网络直报统计报表的覆盖面情况；

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上报数据在线审核情况。

4.开展粮食统计业务培训情况。本年度粮食统计培训计划

安排情况，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培训情况，特别是县级粮食行

政管理部门对行政区内粮食企业负责人和企业统计人员开展统

计集中培训情况。

5.开展统计咨询和信息服务情况。通过政府网站等主动发

布本地区粮食收购、销售、市场价格等信息情况；县级粮食行

政管理部门是否在网站公布了粮食统计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，

以及接受粮食企业统计咨询服务等情况。

6.开展粮食统计监督检查情况。是否将粮食统计监督检查

纳入年度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；今年以来开展粮食统计监督

检查情况；对拒不报送粮食统计报表或者提供虚假统计数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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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食企业查处情况，处罚结果是否按规定在网站公布；粮食统

计违规行为是否纳入企业诚信档案并予以必要的惩戒。

（二）各类涉粮企业执行《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》情况

1.粮食经营台账建立情况。是否按照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

门的要求建立了粮食经营台账，台账记录是否及时、准确、真

实、完整。粮食经营台账保留时间是否满 3年。

2.企业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及参加业务培训情况。是否指定

专人从事粮食统计工作，企业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参加粮食行政

管理部门举办的统计业务培训情况（包括统计基本知识、粮食

流通统计制度、粮油统计信息系统软件操作等）。

3.统计报表网络直报情况。是否按时向当地粮食行政管理

部门报送了统计报表，今年以来通过“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”

网络直报统计报表情况。

4.统计数据质量情况。重点检查统计报表数据与粮食经营

台账数据是否一致；“从生产者购进”和“从企业购进”等指标

数据是否真实准确反映了企业的实际业务；粮食库存统计数据

与实物保管账、会计账是否一致；今年以来是否存在拒报统计

报表或提供虚假统计数据情况。

5.报送政策性粮食收购进度情况。重点检查最低收购价粮

委托收储库点是否按照国家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要求，每五日

将实际收购进度数据抄报所在地的市（地）和县级粮食行政管

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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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方式和时间安排

此次专项检查分为自查、督查、抽查阶段。

（一）自查。8 月 31日前，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

各类涉粮企业要按照上述检查内容分别开展自查，并形成自查

报告，如实反映自查发现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措施，明确完成时

限。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自查情况的指导，督

促企业及时纠正自查发现的问题。

（二）督查。9 月 30 日前，在自查的基础上，省、市两级

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组织对行政区内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

涉粮企业自查情况进行督查，对自查工作开展情况和自查报告

进行检查核实，对自查工作走过场、问题整改不落实、自查后

仍存在违反粮食流通统计制度行为的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、

涉粮企业,以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进行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抽查。10 月 31 日前，国家粮食局将派出工作组对

10个重点省份专项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及成效评估。其

中，河北、辽宁、福建、湖南、四川等 5省为必查省份，其余

5 个省份将视各地专项检查工作开展情况确定。工作组将根据

今年以来粮食统计月报报送情况，在重点省份中有针对性地抽

查部分市、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涉粮企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高度

重视专项检查工作，并将其作为全年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的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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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任务。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成立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

组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，监督检查、统计工作分管领导共同抓，

对专项检查工作精心安排、周密部署，监督检查和统计牵头单

位要加强协调配合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具体抓好组织落实工作。

国家和省级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示范单位要在专项检查中继

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。中国储备粮管

理总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及各地分支

机构、直属企业要积极配合做好专项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。要结合当前粮食统计工作实际，分

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查，重点对

统计工作问题多、推动难度大的地区和企业进行督查和抽查，

深入查找原因，研究提出对策，不断完善相关制度、压实统计

工作责任。

（三）及时汇总上报。2016 年 9 月 30 日前，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粮食局向国家粮食局报送《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》

执行情况专项检查总结报告。总结报告应包括检查工作组织开

展情况、针对各项检查内容的检查结果、问题整改情况和成效

等。我局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粮食局等部门《关于开

展 2016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粮食

〔2016〕1426 号）要求，把专项检查结果作为对各省（区、市）

粮食统计工作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（四）加大惩戒力度。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已及时整改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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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可从轻或免于处理；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以及督

查和抽查发现问题的，要作出相应处理。属于统计工作开展不

力的，由上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给予通报批评；属涉粮企业不

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，要依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给予

行政处罚，处罚结果按规定在政府网站公开。国家粮食局在抽

查中发现涉粮企业违反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，责成当地粮食行

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，并将处罚结果纳入粮食经营者信用记录。

国家粮食局办公室

2016 年 7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